
合 作 协 议

甲方（托运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承运方）：黄骅市赵福增运输队 
根据甲方与乙方的共同协商，在遵循《合同法》的基础上，就甲方将发往全国各地的货物交给乙方承运事项制定如下条款：
一、甲方自愿将2021年10月单次成都至黄骅货物交给乙方承运，为含税9000元（人民币大写：玖仟元整）；
二、甲方将货物交给乙方承运时，须提供货物运输途中所需要的所有合法手续，以及规范、安全的货物包装，并不得将国家违禁物品（含各种易燃易爆物品）夹带货品中，否则由此造成所有损失由甲方承担；
三、甲方将货物交给乙方承运时，须按照货物实际价值自行购买保险，或由乙方代为办理购买保险，否则由此产生货损、货丢，乙方不承担全部责任；
四、如果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包装损坏、货品损失等情况必须经收货人、送货司机（或者到达货站经手人）共同签字出具书面证明，必要时由收货人扣押送货车辆或扣除到货应收运费等；
五、运费结算方式为单次结算，以运单为依据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结算；
六、货物从承运之日起有效查询日期和索赔期在四十五日内，过期乙方可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货物承运价格以及到货时间可由甲方与乙方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协商确定，具体数量、金额、送货事宜等以每次乙方提货后所签的由乙方提供的《货物托运书》为准，并以此作为查询、索赔、结算等实际操作的依据；
八、合同有效期为，自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止，。协议期间，无论哪方提出变更或解除协议都必须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
九、本合同书一式贰份，甲方和乙方各执壹份；
十、如有出现合同纠纷，在协商解决的基础上按《合同法》处理；
十一、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即时生效。

甲方签章：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2020年5月29日


乙方签章：黄骅市赵福增运输队 

签订日期：2020年6月29日

